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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人口結構變遷，我國高齡少子女化的現象與問題，已

成為各級政府不容忽視的政策方向與施政重點，特別是如何運

用公共力量，來推動平價、近便、且具品質的育兒照顧政策，

已經成為當前重大且迫切的政策議題。 

為了因應社會變遷、人口結構改變、與勞動樣態的轉型，

本市修正傳統補償式的社會福利政策，而以「社會投資」為核

心理念，藉由其整合社會、經濟與勞動政策的邏輯架構與原則，

將社會福利導向以服務輸送為主，現金給付為輔，據以發展各

項社會福利服務方案，一方面回應市民與日俱增的照顧需求，

另一方面則藉由服務性就業機會的創造，發揮社會福利支出對

經濟與就業帶來的反饋效果。 

本市自 104年 7月推動深受市民好評的「托育一條龍」，即

是建立在社會投資理念基礎上，希望政府對兒童的教育與照顧

不只是發放津貼，而是透過社會福利政策規劃讓家長能獲得平

價優質的托育服務，而能無後顧之憂地續留職場。本市結合現

有幼兒園、托嬰中心及居家托育人員，一方面管制托育費用價

格，提供家長加碼補助，一方面將學前教育補助向下延伸，使

就業家長可以獲得更多元、近便與平價的托教選擇，能夠兼顧

育兒與工作，並讓政府對兒童的照顧連續不中斷，此外，創造

托育人員就業機會，也使本市托育服務照顧產業蓬勃發展。 

由於「托育一條龍」政策創造了友善育兒的環境，吸引許

多年輕人移居，本市更在今年 7 月底正式晉升為第 2 大城市，

顯示社會投資理念的福利政策，開始展現成效，並帶動其他縣

市的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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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方案背景與問題描述 

一、托育市場行情不明，政府補多少業者漲多少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下稱社家署)自民國 97 年 4 月 1

日開始實施「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以來，雖然大部分家長每

月可領到 3,000元至 5,000元的托育補助，但因無實施價格管制

之同步配套措施，導致不少托育人員及托嬰中心順勢漲價，兩相

抵銷，讓家長根本無法真正感受到經濟壓力減輕，反而讓托育費

用負擔更加沉重，補助形同虛設，無法有效減輕家庭育兒壓力。 

二、托育費用負擔沉重，佔一般家庭所得二到三成 

依據社家署 103年度委託研究計畫「我國托育服務供給模式

與收費機制之研究」期末報告，「若比較 99和 102年的數據，托

育費用上漲的幅度為 7.32%、但婦女平均薪資上漲幅度才 6.2%；

如果比較 95與 99年的調漲幅度更可發現，托育費用上漲的幅度

（13.38%）遠快於婦女薪資（3.7%）。生養小孩每月所需的基本

用品及生活開銷、托育費等所費不貲，占了家庭所得支出的一大

半，造成年輕人「不敢生小孩、擔心養不起、影響生活品質等」。

若以中位數計算月費佔每戶可支配所得（6 萬 8,578 元）比例，

送托居家式托育人員的月費（只收托 1人）佔家戶可支配所得比

例最高，私立托嬰中心其次，皆為 2成左右；可見，在只有一個

孩子的情況下，其月費佔一個家庭的可支配所得 2成左右，若家

中僅有一人有所得，其所得將有 5成到 6成必須支付私立托嬰中

心的月費或托育人員的托育費，這樣的收費水準對家長是沉重

的。 

三、多數經濟弱勢家庭仍負擔不起托育費用 

就家庭發展週期理論而言，新生兒家庭及育有學齡前幼兒之

年輕家庭，正處於經濟能力相對較弱之階段。以本市公私立幼兒

園收托比例約 3比 7來看，仍有較高比例幼兒須進入收費較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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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私立幼兒園就讀，對於所得較低或中產階級之年輕家長而言，

育兒托育負擔確實相當沉重，尤以低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

家庭等經濟弱勢家庭，對於龐大的托育費用往往因無力負擔而選

擇自行照顧幼兒，因而無法穩定就業，孩子亦無法受到專業、妥

適之照顧，甚至易落入貧窮複製的代間移轉循環。 

四、家長期盼優質的托育服務 

托育機構或托育人員專業與否、能否維持穩定的服務品質、

托育環境是否安全及具充足設施設備以提供幼兒妥適照顧，政府

對於托育服務品質的把關機制與提升之作為，往往是影響家長送

托意願的主要關鍵。托育服務是為支援家庭系統中照顧兒童功能

而設的正式支持系統，而且是兒童福利服務中很重要的一環，因

此如何尋得近便、安全、優質的托育服務是每位育兒家長最關心

的。 

五、現行托育福利資源未整合並有空窗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自 97 年實施「家庭部分托育費用

補助」，係針對將未滿 2 歲幼兒送托托育人員或托嬰中心者提供

每月 3,000元至 5,000元補助；自 101年實施「父母未就業家庭

育兒津貼」亦僅針對父母一方未就業自行照顧未滿二歲幼兒者提

供每月 2,500元至 5,000元津貼，補助皆至幼兒滿二歲即中斷；

教育部「幼兒免學費計畫」則針對滿五足歲幼兒就讀幼兒園者提

供每學年 3萬元補助，惟滿 2足歲者即可能就讀幼兒園，對於 2

歲以上至未滿 5歲之幼兒補助空窗，缺乏相關育兒支持資源。 

六、公共托育名額供不應求且缺乏近便、多元模式選擇 

近年來各縣市陸續開辦公設民營托嬰中心及公共化幼兒園，

雖收費平價大大減輕了父母經濟負擔，但可收托名額相較於需求

人口數之比例仍相當有限，須透過抽籤決定是否可進入，造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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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長龍，即便開辦再多家仍供不應求，多數家長往往「看得到，

吃不到」；且侷限機構式的型態，對於偏好讓幼童在居家式托育

環境成長的家長，亦缺乏平價選擇的機會。 

參、托育一條龍方案內容 

托育一條龍以「托育為主、價格管制、創造就業」之核心價

值，透過公私協力，結合現有托嬰中心、幼兒園及專業居家托育

人員，提升本市平價托育之涵蓋率，同時維持一定的托育品質，

讓家長享有更多元、近便之優質平價托育服務選擇，協助其減輕

托育及經濟負擔，得以安心將孩子送托、外出工作，取代普發津

貼模式，並使本市未滿 6歲幼童送托托育人員、托嬰中心或就讀

幼兒園皆受到照顧(如托育一條龍示意圖)，同時具有降低育兒及

照顧責任對女性就業產生的不利影響和阻力，由制度層次積極介

入打破及矯正「無法兼容工作與照顧之影響」的明顯性別差異現

象。 

一、 需求端(家長)加碼補助 

(一) 平價托育費用補助：針對將幼兒送托本市協力居家托育人員

或協力托嬰中心者，除原衛生福利部「0-2歲家庭部分托育

費用補助」每月 3,000元至 5,000元，另增加提供每月 2,000

元至 3,000 元「平價托育費用補助」，並將補助年齡由 0-2

歲延伸為 0-6歲。 

(二) 幼兒學前教育補助：針對 2-4歲就讀本市符合補助要件幼兒

園者，比照教育部「五歲幼兒免學費計畫」，提供每學年 3

萬元學費補助及相關弱勢加額補助。 

(三) 弱勢家庭育兒津貼：針對本市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弱勢

兒少生活扶助或特殊境遇家庭之未滿 6歲幼童，除上述平價

托育費用補助或幼兒學前教育補助，另提供每月合計最高

3,000元至 5,000元津貼，以強化對弱勢幼童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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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給端(托育服務提供者)價格及品質管控 

(一) 率先全國訂定並公告托育分區收費標準：經與居家托育人員

代表、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消保官、律師、家長代表及專家

學者等召開研商會議決議，依 101年托育契約書簽約收費金

額統計出各行政區之平均數及眾數，參考區域特性訂定之，

並公告供家長及居家托育人員雙方參考。 

(二) 不漲價原則：經與托嬰中心代表及托育人員代表召開協商會

議，並邀集相關專家學者研議補助實施之配套措施，進行價

格管制，協力期間收費不得漲價，並進行不定期查核，及訂

有違約金規範。 

1. 補助實施前已加入收托幼兒之舊有托育人員及已立案之

托嬰中心，依原收費標準參與協力。 

2. 補助實施後才加入收托幼兒之新托育人員及新立案之托

嬰中心，因無原收費標準可依循，依本局公告之上限標

準參與協力。 

3. 為落實政策精神實質減輕家長育兒負擔，併同要求各幼

兒園自 104 學年度起 2 至 4 歲的收費不得高於前一學年

度之收費數額，以避免幼兒園變相漲價。 

(三) 協力機制檢討及個案審議：定期召開托育服務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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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收費項目、基準及申請調整個案進行討論及審議。 

(四) 兼顧品質：規範評鑑成績須達甲等以上者始得參與協力，搭

配托育設施設備補助、居家托育服務質量提升計畫等，並藉

由不定期及定期教育訓練、訪視輔導機制、查核等，強化托

育環境設施安全及照護行為等面向。 

肆、政策實施執行成效 

一、受益幼童數逐年上升 

「托育一條龍」實施後，使本市平價托育服務資源快速成

長，家長由於托育費用負擔減輕，能夠兼顧工作和育兒，鼓勵

家長安心就業，因此激發了更多的托育需求。托育一條龍平價

托育補助自 104 年 7 月實施以來，送托居家托育人員及托嬰中

心受益幼童數從 8,407 人，倍數成長至 105 年的 1萬 5,258 名

兒童、弱勢家庭育兒津貼受益人數從 7,300 人成長至 105 年的

8,500人；另帶動本市 2 至 4 歲幼生入園率顯著成長，幼

兒園 2-4 歲入園人數比政策實施前增加約 1 萬 9,000 人，

有效減輕家庭負擔，讓父母願意將幼兒送托，提高婦女

外出就業意願。 

（一）平價托育補助及弱勢家庭育兒津貼 

1.平價托育補助預算編列及補助情形 

年度 104年 105年 106年 

預算數 2億 6,404萬元 3億 9,268萬元 3億 268萬元 

執行數 2億 1,540萬元 2億 8,180萬元 1億 5,609萬元 

受益人數 8,407人 1萬 5,258人 
1萬 2,077人 

(106年 6月底止) 

2.弱勢家庭育兒津貼 

年度 104年 105年 106年 

預算數 1億 1,784萬元 2億 3,568萬元 2億 3,568萬元 

執行數 1億 2,601萬元 2億 5,582萬元 1億 9,485萬元 

每月受益人次 7,300人 8,500人 
8,441人 

(106年 9月底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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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兒學前教育補助及弱勢加額補助 

       年度 

補助類型 
104年 105年 106年 

預算數 7億 8,000萬元 17億 5,194萬

4,000元 

17億 5,194萬

4,000元 

執行數 7億 8,000萬元 17億 5,194萬

4,000元 

9億 6,599萬

9,922元 

(截至 7月底) 

受益人數(次) 

(含弱勢加額補

助之人數) 

4萬 3,242人 9萬 5,253人次 5萬 2,343人 

二、家長滿意度高、幼兒園入園率亦節節上升 

除了量的提升，托育一條龍的服務品質也受到市民肯定。

根據本府的調查研究，托育一條龍家長使用滿意度超過九成

（92.19%），且目前由父母親自照顧者中，有將近二成左右的家

長希望下一胎可以送居家托育人員或托嬰中心。另一項統計顯

示，全市整體 3-5 歲幼兒入園率亦高達 81.85%，相較前

一個學年度提升 5%，提升學前教育普及化有成，顯示托

育一條龍政策已產生引導效應。 

三、幼教產業蓬勃發展 

此外，因為托育需求增加，也帶動了幼教產業的發展，104

年迄今，本市居家托育人員從 5,807 人成長到 8,405 人、收托

幼童數由 8,656人成長到 1萬 2,390人；托嬰中心從 99家成長

到 131家、托育人員 539人成長到 836人、收托幼童數由 2,345

人成長到 3,283 人；幼兒園的教保人員在本政策實施後，

從 5,558 人增加到 6,325 人，提升教保服務人員市場就

業機會。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托育一條龍」實踐社會投資理念，

創造良性循環，在政府財政有限情況下發揮公共預算最大效益，

使政策得以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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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居家托育人員及收托幼童數 

年度 104年 105年 106年 

居家托育人員數 5,807人 8,410人 8,405人 

收托幼童數 8,656人 1萬 256人 1萬 2,390人 

(二)托嬰中心成長家數、托育人員及收托幼童數 

年度 104年 105年 106年 

托嬰中心家數 
99家 119家 

131家(尚有 20餘

家申請立案中心) 

托育人員數 539人 707人 836人 

收托幼童數 2,345人 2,838人 
3,283人 

(106年 9月底止) 

伍、未來政策方向 

一、擴大辦理公共托育服務措施 

（一）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由於「托育一條龍」平價托育服務是與既有民間托育資源協

力合作，因此比較偏鄉或托育資源較缺乏的地區，比較不容易獲

得充沛的托育支持。對此，為兼顧城鄉發展，同時提供各區家長

更多元化的托育服務選擇，除了既有的太平、豐原、沙鹿、清水

等 4 處公設民營托嬰中心，合計提供 113 名嬰幼兒收托名額，預

計 107 年在本市坪林、大里及大雅區各新設一處，並持續於托育

資源較不足的地區，推動設置。 

（二）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除此之外，為擴展嬰幼兒平價托育服務，本局也將配合中央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規劃活化運用本市學校教室或社區活動中心空

間，開辦 4 處社區公共托育家園，突破過去大型機構場地空間難

尋的限制，創設出小規模、在地化、近便性、類家庭的小型機構

照顧模式，除活化既有閒置空間，提升建物使用效益，更增進托

育資源的可近性，滿足在地家長的托育需求，更可以與學校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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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教育和國小教育，共同串聯起 0到 12歲之托教服務。 

（三）非營利幼兒園及公立幼兒園 

另為減輕家長育兒經濟負擔，及因應少子女化社會結構變遷，

本府將持續以擴增本市優質、平價公共化教保服務量達至 4成幼

兒進入公共化幼兒園就讀為目標，積極盤點各區公共化教保服務

供需情形及學校空餘教室釋放情形，優先於公共化教保服務據點

數比率及核定總招收人數未達 4成且需求量較高之區域，擇定未

設置幼兒園且空餘空間足夠之學校，辦理非營利幼兒園及公立幼

兒園(班)增設作業。至 109學年度前預計增設公共化幼兒園 150

班，可增加收托人數 4,500人。 

二、廣設親子館，朝「一區一親子館、一館一特色」邁進 

本市人口眾多，幅員遼闊，所轄面積在六都之中居次，基於

此，本市育兒及社會福利相關資源的配置，並不侷限在特定單一

行政區，而是建立在地方共同生活圈的概念，以山線、海線、屯

區、市區等四大核心區域之間的均衡分布，併同考量區域間需求

數的差異，做為社會福利資源布點的考量與基本原則。本市目前

共設有市區、山線、海線、大甲、屯區及南屯親子館等 6 處托育

資源中心及親子館，針對本市學齡前兒童及其家長與照顧者，規

劃辦理各種親子活動，以及提供在家照顧父母教玩具借閱、育兒

服務諮詢、嬰幼兒親子活動、親職講座等活動。 

本市首座「南屯親子館」在今（106）年父親節正式開幕營運

後，受到家長熱烈好評，因此本局已規劃將現行 5 處托育資源中

心，在近期內全面升級為親子館，並預計自 106 至 110 年，分別

於太平、大雅、石岡、西屯、烏日、東區、潭子及北屯區設置親

子館，並朝「一區一親子館、一館一特色」的目標邁進，提供家

長近便與多元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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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滿足家長多元托育需求 

現行托嬰中心收托對象為 0至 2歲幼兒，幼兒園的部分則重

幼小銜接，優先由 5歲幼兒向下收托，以致幼兒離開托嬰中心至

就讀公共化幼兒園間產生斷層，無法滿足家長送托幼兒園需求。

為解決 2-3歲幼幼專班供應不足問題，規劃逐年擴增幼幼班設置

據點，初期以 3 年為 1 期試辦「一區（鄉、鎮、市）一據點」，

以解決 2-3歲幼托照護空窗問題，以滿足家長期待。 

陸、結語 

本市推動的「托育一條龍」是臺中市育兒政策的主力，著重

福利輸送的服務面，希望育兒照顧不僅是發放津貼，而是讓家長

能獲得平價托育服務，透過社會投資概念，以公私協力方式，搭

配價格管制，迅速提升本市平價托育普及化，也增加托育與幼教

產業就業機會，助於改善少子化困境，實現其社會投資效益，創

造更高的經濟產值，有助於政府整體財政穩定，也使本市成為最

友善的育兒城市。 

「托育一條龍」未來將在這兩年打下的基礎上，擴大辦理，

提供本市家長全方位的育兒支持和服務，減輕家長經濟負擔，讓

年輕的世代願生、能養，這也是本市躍升為全國第二大城的重要

原因，未來本局續行研議下一階段托育政策施政藍圖，以建構更

綿密及優質之托育服務，持續營造臺中市成為青年宜居的城市。 


